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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遭遇“旧”婚约

———以 1919 年底《学灯》讨论为例

冉琰杰
( 中山大学 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 清末民初，受欧美文明观、自由观的影响，“父母之命”的择偶模式成为中国婚姻的简单形象，而爱情作为

结婚的要素与婚姻挂钩，知识青年对婚恋自由的追求渐成风尚。本文以 1919 年底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关

于“男子可否承认父母代定的未婚妻”的讨论为例，反思近代中国婚姻家庭史研究方法。试图把婚姻观的变化放在

历史的脉络中考察，强调人事环境的复杂性和联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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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婚姻家庭史的研究，曾是国内外学术

界关心的热门话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陆社会风

俗史和婚恋思潮的论著，就宏观勾勒了婚姻家庭观、
婚礼、婚俗等方面的变化趋势。①海外中国妇女史研

究者，则对“新”、“旧”史观、男性精英文本、女性自

己的叙事、出版媒介做了批判性的反思。②在这些研

究成果基础上，台湾和大陆学者探讨民初婚恋观时，

有的试图在方法论上运用国外妇女史研究的理论，

有的从具体文本或个案入手，注意观念与现实的矛

盾。③前人的研究成果给了笔者启发，有些研究的视

角和思辨性的论述值得学习和借鉴，但有些研究方

法仍值得反思，比如: 以部分文人志士的言论来说明

人们家庭生活的变化; 截取不同时间、地点、语境的

片段材料，线性串连出社会的变迁; 写作中有“现

代”的价值评判。
那么如何将相关研究进一步推进呢? 若关注个

案，却局限其中，甚至与前人在相同问题上使用的材

料都较为雷同，而无发覆，这样的研究意义不大。但

是从某种程度而言，历史研究就是讲故事。窃以为

也许可从几个方面努力: 一、不能孤立地看问题，对

待文本或个案，要进得去出得来; 二、在时代的脉络

中明白具体的人、事，体会历史人物思想行为的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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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三、写作立论时，避免理论先行和价值评判，应在

论述中揭示历史的复杂性。接下来，本文以 1919 年

底《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对“男子可否承认父母代

定的未婚妻”的讨论为例，尝试以上述方法对婚恋

问题延伸探讨。

一、晚清“传统中国”婚姻择配形象的
语境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婚姻”的结合不是基于

男女的爱情和幸福，而是为了孝顺父母和繁衍后代。
明清律例规定男女婚配权在父母手中，这是“传统

婚姻”的“重要特点”，“符合礼法的要求”。［1］诚然，

《大清律例》把男女婚姻的主婚权赋予他们的尊亲，

很多案例也显示家中的长辈习惯按自己的意愿为后

辈安排亲事，甚至在后辈幼年时就为其定婚。但是

若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限于评判这样的择配方

式，那么无益于对历史事件做同情之了解。
尊亲乐于早替晚辈谋婚事，而且倾向于在熟人

圈中择配，或是基于彼此的情谊，男方读书聪慧可能

是非常重要的促因，这类故事在一些晚清名儒年谱

中得到流传。比如: 道光九年( 1829 年) ，裴荫森七

岁，拜同邑庠生卞文英就学，他“读书聪慧”，卞先生

曰:“吾欲得快婿也!”故将女儿许配于他。［2］幼年定

亲的撰记文风有溢美谱主之嫌，但在科举盛行的时

代，择婿重才学、慕功名的现象可能也是事实。张謇

在年谱中记到: 同治九年，十八岁，应江南乡试，中一

等十六名。“至隶学籍后，议婚者百余家。”先是，璞

斋先生的夫人孙氏看中张謇，但没有议婚。乡试发

榜后，孙夫人兄长见张謇考中，便促其姐议订婚事。
他们提出两个条件，一须居城，一须合买宅同居。张

謇不愿与父母分家，谢绝了这门亲事。他另外求婚

徐氏，因徐为农家，富有田业，徐女能“持衡册课佃

人”，而张家也有田，母亲希望有一位懂得田事的媳

妇做帮手。［3］这个故事还说明，张家讨媳妇有多种

现实因素的考虑，婚事的议定是儿子与父母沟通协

商的结果。
女性在自己的婚事中似乎比较被动，但这不是

绝对的现象。明清某些贞女的例子可以这样解读，

她们在守贞问题上坚持己见，以激烈的自残行为反

抗夫家退婚，反抗再被父母配婚，这也是她们争取婚

事主动权的方法，守贞其实是“独身”的特殊生活形

态。① 清代华南地区有的女性自梳不婚，她们靠做

女工，女佣而独立，甚至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财源，

有的女性完婚后不在夫家随丈夫居住( 不落家) ，这

些情况为我们展现了婚姻问题的另一面相。②

晚清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中国婚姻择

配形象，被来华外国商人，基督教传教士，以及逐渐

了解到西方文化的中国读书人营造出来。1872 年

苏州的一位美国新教牧师就认为中国连姻一事，

“悉遵父母之命，半惑媒妁之言。”婚后伉俪有乖，难

保反目;“西国连姻则不然，男女及年，父母皆命自

择，一语既成，终身无悔。”［5］这样的比照，常常被论

者置于更宏大的中西文化比较的语境中，从而得出

孰优孰劣的判断，借家事论国事，隐含中国当变法之

意。1887 年《申报》登载文章《原俗》，主张以西人

之长补中国人之短，文章举例中国人与西人对待婚

配的不同态度，“西人婚姻必从男女之所自愿，使男

女先会面若朋友然，往来数次，各相爱悦，然后告之

父母，为之婚配。中国人闻之颇以为异，不知男女之

欲，本乎所性初，不可强为。中国之婚姻，男女初不

见面，但凭媒妁之言，重以父母之命，强合成婚……
此又西俗之优于中国者也。”［6］

中国夫妇之间有无感情，感情深浅如何? 这样

的话题引起一些来华外国人的兴趣。1899 年，英国

在华商人立德的妻子 Mrs． Alicia Little 向母国的读

者介绍中国人的生活:“我们一向以为，爱情与婚姻

紧密相连，但在中国，二者各自独立!”［7］英国传教

士麦高温认为中国家庭的维系靠爱，但他不说中国

人结婚是因为有爱。他惊讶于新婚夫妇在婚前从未

见面，没有互相表示过爱，也没有通信，表示海誓山

盟，更没有到对方家中拜访，以增进彼此的了解。［8］

以改良社会风俗、实现国富民强为己任的中国

读书人开始重新阐释个人、家、国之间的关系，他们

在自由、文明等新概念的语境下，把男女关系、婚姻

问题纳入国事的论述范围，进一步论述“中”、“西”
婚俗的差异。至少在 1901 年，“婚姻自由”一词已

经出现，男女自行择配是婚姻自由的指标。该年三

月，梁启超在日本办的《清议报》登载一封来信，作

①

②

关于贞女现象的新近研究，参见卢苇菁著，秦立彦译． 矢志不渝: 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关于自梳和不落家的研究，可参看叶汉明:《主体的追寻———中国妇女史研究析论》，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 年初版，第 175—245 页; 萧凤

霞 Helen F． Siu，“Where were the Women? Ｒethinking Marriage Ｒesistance and Ｒegional Culture in South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Vol． 11，

No． 2 ( December 1990) ，pp． 32 －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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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托名“凤城蓉君女史”，文中有语句显示其为广东

人。“她”开篇就说: “平男女之权，夫妇之怨，自婚

姻自由始也。”然后用“自由”、“文明”、“天演”、“群

治”等新概念的词汇，在进化论的语境中，解释欧美

是太平的大同社会，文明的自由社会，男女关系是平

等和谐的。［9］在 1903 年的名著《女界钟》里，金天翮

谈到中国人的婚姻生活与欧洲人的婚姻生活有差

异，把它们上升为野蛮与文明的分野，并从进化论角

度论证中国时下的婚姻处在媒妁时代、卜筮时代和

金权时代，他还赞美“西国”一夫一妻的婚姻是神

圣、洁净的爱力作用。“婚姻者，世界最神圣，最洁

净的爱力之烧点也。”［10］

这些新词汇所阐释的观念，是清末以来中国社

会思想转变的关键。婚姻与自由、与男女平权观、国
家文明进程挂钩，正是清末西学东渐背景及维新变

革语境下读书人的发明。而且随着报刊媒介的出现

和增多，这些论述有了传播的平台。民国以后，尤其

是经历新文化运动破旧立新的打造，自由的婚姻观

与所谓“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择配行为愈加

水火不容。

二、应对“父母之命”: 新青年理想的恋

爱观

清末，男女之爱也被推崇和升华。陈撷芬认为

“吾中国人心散乱，皆因无爱情耳! 苟女子一旦幡

然而明，知国为至宝，彼岂不以其爱父母，与夫从一

而终之爱情，移爱于国，移爱于同胞乎? 其结团体

也，必致永久不散，死生相共矣!”［11］有革命党人把

爱情与国运挂钩: “社会何自成? 成于男女之交合，

基于男女之爱情，人类无爱情即无社会。男女之爱

情深者，其家必兴，其国必强，其种必蕃盛。”［12］也有

人把爱情看做世间最大的“凝合力”，“盖凡人皆有

一种慈悲性，爱情即寓于慈悲性之中，故其爱情盛

者，其爱国之心亦盛。”［13］换言之，理想的夫妇关系

基于男女爱情，理想的男女爱情又可外化为爱国之

情。从爱情的角度审视夫妻关系的方式，象征近代

婚姻价值取向的产生。
民国以后，“恋爱”一词风行，既指男女之间的

感情心态，又指男女交往相爱的行为。1919 年，瑞

典教育家爱伦凯( Allen Kay ) 的婚姻家庭观传入中

国，她认为无论怎样的婚姻，有恋爱便是道德的，即

使经过法律手续的婚姻，没有恋爱总是不道德的。
婚姻是男女双方绝对自由的结合，不受形式的限

制。［14］爱伦凯的思想经北大罗家伦介绍，又被其他

鼓吹新式婚姻观的青年们在报刊上频频宣传，影响

较大。李达更是猛烈批判无爱的婚姻: “夫妇间若

无恋爱便无道德，离婚也可再婚也可。若勉强敷衍，

就变成了一对机械的男女。男子好比嫖客包娼，不

过是要满足兽欲，女子好比妓女包吃，永久卖淫于某

男子，不过是一种得钱米的手段。”［15］

在恋爱至上的思潮中，1919 年 10 月 28 日《时

事新报》副刊《学灯》发起讨论男子可否承认父母代

定的未婚妻问题( 简称“一个问题的讨论”) ，这一话

题的制造，再次激发了五四新青年对婚姻问题的兴

趣。至 11 月 23 日编辑宗白华宣告讨论结束为止，

登载文章 30 多篇，发表意见者 31 人。翌年 2 月，留

美学生潘建卿的文章被登载，至此讨论才告停。
能确定的一些讨论者的真实身份: 郭虞裳，南洋

商业公学校长，中华工业专门学校教员，寰球中国学

生会会员，1919 年底赴欧洲留学。［16］沈雁冰，北大

预科毕业，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已婚。［17］

王崇植，就读交通大学，［18］有父母代定的未婚妻。
施存统，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生，他投稿《学灯》时，

另一篇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文章《非孝》，也于同年

同月登在《浙江新潮》上，此文旋即引起浙江政界、
学界的轩然大波，施存统被迫离校，1920 年他东渡

日本，接受了共产主义。［19］瞿爱棠，在上海中华公义

会设立的贫民学校任职，［20］当过《劝业场日报》的主

编。［21］张闻天，1917 年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

校，是沈雁冰弟弟沈泽民的同学，1918 年初与父母

代定的未婚妻结婚，1920 年留学日本。［22］宗白华，

曾读金陵中学，同济医工学堂中学部，1916 年升入

同济预科部，但他无心学医，离校自学德国文学和哲

学。1919 年 8 月协助郭虞裳编辑《学灯》，11 月正

式接任主编一职，1920 年赴德国留学。［23］谢循初，

金陵大学毕业，1919 年留学美国易理诺大学，1920
年转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心理学。［24］ 余鹏 ( 投稿署

名)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童子部会员。［25］吴保丰，交

通大学学生，1923 年入美国密歇根大学。［26］ 邰爽

秋，东南大学学生，1923 年入美国芝加哥大学。［27］

王会悟，沈雁冰的表亲，湖州湖郡女校毕业，在上海

中华女界联合会工作，1920 年认识李达，第二年两

人结婚。［28］

十五位男性不承认父母代定的未婚妻，都认为

恋爱是婚姻的要素。侯可久说: “爱情就是道德，爱

情以外无道德。不是自由意志的结合，便是不道德

的爱情。”［29］田业表示为求幸福计，为发挥“平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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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博爱的共和精神”，应“绝对不承认”父母代定的

未婚妻，若“顽固”的父母不许退婚，那只有终身不

婚。隐涯认为父母代定的婚约剥夺了人生的“自

由”、“平等”、“幸福”。邰爽秋总体主张不承认父母

代定的未婚妻，但是假如定婚时自己满意，以后眼界

高了，拿“牛马婚姻”为借口想要离婚，这样的青年

当被“唾弃”。瞿爱棠说要打破“机械式”的婚约，

“要破坏到底，方才可以说建设。”觉非认为“结婚是

恋爱的果子”，解决婚姻问题首先要普及教育，打破

轻视离婚、再婚的心理，还要增加女子经济的能力。
谢循初和周了都高呼“恋爱神圣”。张闻天主张自

由恋爱，男女社交公开。宗白华认为“婚约须建立

在自由恋爱的原理上”。
Vy 生和少澂认识到社交未公开，打破“专制机

械的婚姻”，害处不少。姑且“酌量的承认”父母代

定的未婚妻( 前提是订婚时经过了自己同意) 。沈

雁冰勉强承认父母代定的未婚妻，男子娶了旧式女

子，可以使她有知识，“解放”她，让她做个“人”。［30］

吴保丰主张不必立刻解除婚约，改良社会不可太缓，

也不可太急，男子要做妻子的导师，将新思潮灌输给

她们，使她们觉悟。沈炳魁主张承认父母代定的婚

约，他的理由是: 社交不公开，男女教育不普及，旧势

力太强，使得青年没有能力实行恋爱自由。
有六位男性觉得应视情况而定。王崇植分析

到:“觉悟”的青年男女，都不满意父母代定的婚姻

时，可解除婚约; 有“觉悟”的男子与“没有解放”的

女子被父母定婚，男子表示不满意，想解除婚约时，

需双方都无精神上痛苦才行; “觉悟”的女子同“没

有觉悟”的 男 子 定 婚，女 子 表 示 不 满 意，尽 可 解

约。［31］赵康提出男女可先请父母同意他( 她) 们认识

联系，若两人产生恋爱则结婚，若不合就取消婚约。
昂霄、青心认为若未婚妻与自己有同等学识，那么应

该承认婚约; 若她“顽固”，没有“新思想”，就绝对不

能承认婚约; 若男子有喜欢的第三者，只可牺牲未婚

妻。潘建卿认为是否承认父母代定的婚姻，因人而

异，恋爱是婚姻的主要原因，但婚姻不止于恋爱，婚

姻的成否还在于“是否合乎社会的制裁”。他主张

建立教育和经济的生产机关，收容脱离家庭的男

女。［32］

女性的态度中，浙东女子王扫石认为“恋爱是

婚姻的唯一条件”。絮因女士说到，新青年们都说

要妇女解放，所以他们当然得承认父母代定的未婚

妻，不应以她美、恶、新、旧、有才、无才来论; 新女子

不满意未婚夫，则可以解约。Miss Y． K． King 不承

认父母代定的未婚夫，“不甘心为旧制度牺牲自己

的幸福”。王会悟主张做得到“人道主义”的男青年

可以不废约，做不到的索性解约。幽清女士认为

“爱情最神圣”，可以与未婚夫通信，了解他考察他，

不满意则解约，解约不成，大不了脱离家庭，等待时

机与父母缓和。
讨论者有基本共识: 婚姻当自由，以爱情 ( 恋

爱) 为要素。而男女自由结婚的条件是双方要有交

际认识的可能，换言之自由结婚须有社交公开的环

境。讨论者们提出婚姻自由、恋爱结婚、社交公开的

诉求，恰恰迎合了此时“男女同校”运动的舆论。上

述已知身份的讨论者，都曾是或正是接受高等教育

的学生，甚至有些彼此认识或互为朋友，同为少年中

国学会的会员。少年中国学会是青年活动团体，会

员大都从事教育实业，该会发起的宗旨之一是“转

移末世风俗”，［33］主要干事王光祈、康白情、徐彦之

等都是北大学生，他们正是鼓吹男女同校、社交公开

的先锋。［34］王光祈更是直言不讳地对沈雁冰说，男

女交朋友是两性调剂的问题，这是他主张男女交际

的根本理由。［35］身为“新女性”的王会悟也曾在《少

年中国》杂志发表文章支持男女公开社交。
《学灯》编辑宗白华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

他曾致信少年中国学会的机关刊物《少年中国》，提

出编辑月刊的几点意见，“我们对于一种事体，一种

现象，一种主义，一种学理，还没有彻底的了解觉悟，

就不应当拿出来鼓吹青年……至于一切新主张，新

名词，像自由恋爱等类，尤其要在科学上，社会学上，

人类进化史上的彻底研究，方才可以讨论，还说不到

主张。”他希望《少年中国》的文章，篇篇都有“学理

的价值”，评论社会的文字，“有自然科学的根基”，

“有实际现象的考察”。［36］宗白华的编辑理念在他自

己编辑《学灯》时得到了体现，“一个问题的讨论”就

是非常实际的问题，经他筛选登载的文章，大都既有

观念的论证又有解决问题的主张，天马行空喊口号

的文章较少。

三、知易行难: 新青年婚恋的困境

“一个问题的讨论”中，是否以牺牲自我达到解

放女子、改造社会的目的，即是否对旧式女子实行

“人道主义”，成为众人讨论的焦点。沈雁冰坚持

“人道主义”观，却遭到许多人批评。也许是因为他

的恋爱 论 让 人 误 解 了，他 说: 人 会 变，恋 爱 会 变。
“少年时 候 的 爱 情 延 长 到 老 时，是 否 同 是 这 爱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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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还是由于两人共过一生，共育儿女等因素沉淀

出来的“夫妇爱”? 结婚、离婚不应以恋爱为要素。
既不涉及恋爱，那么男女在人格和精神上都不会苦

了。男子娶了不社交无知识的“可怜虫”，便可引伊

到社会上，解放她，让她做个“人”，这岂不比单单解

约，独善其身好得多么? 世间一切男女，莫非姊妹兄

弟，援手救自己的姊妹，难道也要忖量值得与否，也

为着恋爱么? ( 他附注:“文中所有的‘恋爱’指性的

恋爱，所有‘爱情’指普通所谓爱。”)

沈雁冰区分了“恋爱”和“爱情”的概念，他首次

说到“恋爱”一词时，后面括号英文单词 Love，若用

同义替换法解读，那么“Love = 性的恋爱”。他的

意思是恋爱有性的因素，以性欲结合的夫妻关系不

会长久，结婚和离婚都不应该以性欲为要素。他区

分了恋爱和爱情，爱情是普通的爱，换言之是博爱，

可以是手足之情。正因为没有男女之间道不清的情

愫，无性欲的驱使，无精神上痛苦，所以不会离婚。
他坚持“人道主义”观: “诸君是以自由恋爱看得很

重，我是以利他主义看得很重。诸君仿佛以破坏手

段改革，我愿以建设的手段改革。”
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与自身婚姻状况有关。

1918 年的农历春节一过，他就与儿时被祖、父选定

的孔家女儿结婚了，新娘是缠过脚的女子，婚后他才

发现新娘只认得孔字，还有一到十的数目字，她闭塞

到不知道北京和上海。他给妻取名德沚，送其进学

堂，但改造计划不大理想，毕竟德沚过了求学的最佳

年龄，在家没有学习的兴趣，进学堂又感到吃力。［37］

尽管学业无大成，但她在丈夫的影响下投身妇运工

作，也算有所改变。［38］

同样主张“人道主义”的还有王崇植，他说到:

“稍为牺牲一点，等到结了婚，息心静气把伊的性情

学问陶冶一回。大概女子的性情，柔顺的多，刚悍的

少。训练了一番，虽则我们不能得到十分自由，家庭

幸福也决不至完全没有。”他讲述了亲身经历: 他的

婚姻在幼年就被订好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向兄长提

出抗议，却遭亲友的批评，而且引发了未婚妻家里的

风波。后来他觉得未婚妻也是人，如果为着自己的

幸福却让她做“弃妇”，恐怕她只有自杀吧! 想到这

些，他便“为人道主义屈服”，承认了未婚妻。
讨论中有部分共识: 若新女子不满意未婚夫，尽

可解约。若父母给儿子定亲的是名新女子，男青年

可以承认婚约。而男子若有喜欢的第三者，只可牺

牲未婚妻。其中侯可久的话最为尖锐，他认为女子

被解约后 如 果 自 杀 也 没 什 么 要 紧，“反 而 是 种 解

脱”，“新思潮进来的时候死掉几个人，也是不可避

免的趋势。”然而，我们读到这样的话，切不能误以

为作者的思想就是如此简单。用激烈的言语破旧立

新，这是近代中国思想界惯用的手段。一年后，侯可

久的妹妹云凤( “旧式”女子) 因舅母的说合嫁给了

“面貌不扬，态度荒唐”的人，她不能承受婚姻的痛

苦，侯可久愿意“牺牲一切，帮助伊脱离婚姻”，但他

没有成功，1922 年云凤厌世自杀，成了“旧婚姻制度

底下的牺牲者”，侯可久非常伤心。［39］

当《时事新报》热火朝天讨论“一个问题”的时

候，湖南长沙发生了一起新娘在花轿中自杀的惨案。
死者赵五贞，受父母逼迫嫁给同城商人吴凤林做填

房。悲剧引起报刊舆论的关注，长沙周南女校的几

个师生还 追 踪 报 道 此 案，她 们 把 矛 头 指 向“旧 礼

教”，并评价《学灯》的讨论: “万恶的婚姻制度不知

坑死了多少女青年。但是我为什么单指女青年，因

为男青年对他父母所定的未婚妻尚有商量的余地，

所以《时事新报》上提出‘现在青年对于他父母所定

的未婚妻应该怎么样?’一个问题就引起了许多的

答案。或合或离，他们都有完全自主权。女青年的

自主权恐怕除掉‘不自由毋宁死’六个字外没有别

的答案了。”［40］且不论男青年是否真有“完全自主

权”，但男性知识青年至少可以在报纸上发表对婚

姻的看法，而很少有女性能够做到，没有读写能力的

女性连“发声”的机会都绝少。
三十一名讨论者中，自曝被定婚的有两人。王

崇植纠结之后承认了未婚妻，但 Miss Y． K． King
仍在抗拒中，她是名 17 岁的女学生，在几个月前被

定了亲，她的反抗没有成功，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如

果读了这些讨论的文章，便相信如此多解决退婚的

办法是有效可行的话，就会落入讨论者们臆想的陷

阱。因为 Miss Y． K． King 的无奈让我们警醒:“诸

君说得天花乱坠，我还是一筹莫展!”人们也许易于

控制自己的思想，可以在心里不承认父母代定的婚

姻，但实行退婚之举，却不是容易操作的事。

四、民国初年退婚、离婚的法律环境

在众多讨论者中，只有一人提到通过法律解决

退婚问题。欲结婚先退婚，这正是“五四”以来新青

年遇到的特殊情况。不承认父母代定婚姻者，也是

主张退婚或离婚的人，然而这种离婚是单方面的意

志，没有法条可供援引。1912 年，法典编纂工作尚

未启动前，民国政府决定暂时援用清代律例( 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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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主国体抵触各条) ，至于“大清民律草案”，因清

廷未审议颁行，所以民国政府决定不予援用，此后民

事案件的处理，依照宣统二年( 1910) 《钦定大清现

行刑律》( 简称“现行刑律”) 中的相关规定。
《钦定大清现行刑律》是由清末修律大臣沈家

本对《大清律例》删订而成，关于男女婚姻的律条，

修改不多，仍然规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

父母或父母已故，由余亲主婚，携女改嫁的寡妇有女

儿的主婚权。婚约的解除依下列几种情况而定: 已

定婚但毁约再定者，后定之婚无效; 若自己离家在

外，家中尊亲为自己定了婚事，那么这门婚事也是有

效的，若在外未成婚却自行定婚，那么自定的婚姻无

效，应从尊亲所定; 婚期已过五年，女方无过而男方

不娶，或男犯罪女犯奸者，可解除婚约。关于离婚，

主要针对妻犯“七出”，但丈夫逃亡三年不还，妻可

告官离异。［41］

清廷对自由结婚持反对态度。1907 年学部奏

议女子师范学堂及女子小学堂章程时，就提出务必
“严切屏除”“一切放纵自由之僻说( 如不谨男女之

辨及自行择配，或为政治上之集会、演说等事) 。”［42］

1909 年，留日归国的浙江女子张维英在江西某女校

任教习，设立了“自由结婚演说会”。该事被学部所

知，遭到取缔。［43］在新律层面，1911 年“大清民律草

案”亲属编也不承认自由结婚。编撰者在“婚姻”章

的立法说明中讲，自由结婚只是一种理想。青年们

总有少不更事，或考虑不周的时候，让他们自由择

配，容易产生负面效果，引发婚姻悲剧。“婚嫁为平

生大事，苟大拂乎男女之意，恐将来夫妇反目，即难

忘家室之和平。”但“不取自由婚者，所以示人纪之

大防。”“婚姻”章第一节第二十二条规定: “结婚须

由父母允许”。关于离婚的条件有如下几条: 夫妻

不相和谐而两愿离婚者，可以离婚。如男未满三十

岁，或女未及二十五岁者，离婚须经父母允许。夫妻

一方，若发生以下九条情事之一，可呈请离婚: 重婚;

妻与人通奸; 夫因奸非罪被处刑; 夫妻一方谋杀另一

方; 夫妻一方受彼方不堪同居之虐待或重大侮辱; 妻

虐待或重大侮辱夫之直系尊属; 妻受夫直系尊属之

虐待或重大侮辱; 夫妻中的一方恶意遗弃另一方; 夫

妻任何一方生死不明达三年以上。［44］

北洋政府在“大清民律草案”基础上修订民法，

却未能审定颁布。虽然如此，在民间婚姻案件的诉

讼及审判中，“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仍被援引，这

可从大理院的解释例中得到反映，而且男女婚姻自

主权逐渐得到司法机关的承认。1915 年底大理院

对河南一起婚姻纠纷案发表意见:“查民法原则，婚

姻须得当事人之同意。现行律例，虽无明文规定，第

孀妇改嫁，须由自愿，则室女亦可类推。以定律言，

婚姻固宜听从亲命。然苟乖乎礼教，背乎人情，审判

衙门，仍有裁夺之权。”［45］时逢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特

殊时期，大理院的解释非常谨慎，既认为婚姻须当事

人同意，是自愿行为，又认为“亲命”不容忽视，然后

指示审判机关须结合“礼教”、“人情”灵活处理具体

案件。此后，遇有婚姻纠纷，大理院不再明言维护礼

教，但仍然纠结于法理人情。1916 年该院针对四川

一起控告悔婚案说到，婚姻当事人虽有定婚，但也不

能强迫一方履行婚约。只能“以平和之方法，勤加

劝谕，除此而外，实无强制执行之道。”［46］1918 年底

大理院复函福建高等审判厅: “婚姻应以当事人之

意思为重，主婚权本为保护婚姻当事人之利益而设。
故有主婚权人，并无正当理由拒绝主婚时，当事人婚

姻一经成立，自不能藉口未经主婚，请求撤销。”［47］

此话暗含两层意思，其一: 在结婚行为中，“父母之

命”不再有强制力; 其二: 若父母无正当理由不主

婚，子女依然可以结婚。不过这些解释例，没有广为

公布，也未得到普通民众的了解，1919 年《学灯》“一

个问题的讨论”中，无人提及。
但是，“五四”以后，婚姻自由的观念被知识青

年极力颂扬，离婚自由的思潮也迅速兴起，若离婚行

为完全自由，不受限制，这就意味着挑战了法律的权

威，离婚的法条将形同虚设。司法部对此非常担忧，

几次下令严禁“自由离婚”的风气，不准各地审判机

关受理不符合法定离婚条件的离婚诉讼。［48］故而，

当新青年遭遇旧婚约时，无法因自由之名，通过法律

渠道摆脱既定婚约，争取婚姻自主的权利。

结 语

民初的《时事新报》是进步党的机关报，在新文

化运动时期深受梁启超的影响，①该报副刊《学灯》
在破除“旧”婚制，宣传自由婚恋的舆论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学者却较少关注它在这一方面的史料价

值。本文以 1919 年底《学灯》的材料为基础，分析

知识青年鼓吹或实践“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的情

况。但本文不愿局限于此，《学灯》这场“一个问题

的讨论”，并非孤立的事件，我们应该把此时婚恋观

的变化和讨论放进历史脉络和社会环境中来看，这

①关于《学灯》的研究，参见彭鹏:《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 1920 年前后为中心》，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62—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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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有助于明白历史人物思想的语境和言语的动机。
因为一种观念的出现，有其发生的条件和发展的历

史脉络。再者，观念也是人的思维，与人物成长生活

的环境，接受的教育，以及自身的经历有关，而人的

思想也有矛盾的时候。笔者试图注意历史的复杂性

和人事环境的联系性，反思如何在婚姻家庭史的研

究中有所推进。但笔者只是学术研究路途上的学步

者，想法和做法有待继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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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ffering of New Youth from Old-style Marriage:
Exemplified by the Debates in Xue Deng in the End of 1919

ＲAN Yan-jie
( History Department，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Guangdong，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the early Ｒepublic，Chinese marriage style-parents had great power to control
they children＇s marriages，became a stereotype of Chinese marriage． Meanwhile love was the essential of marriage．
It was a fashion that the educated youth pursued free love and freedom to marry． This essay studies debates about
whether the new youth should admit old marriage style in the Xue Deng in the end of 1919，and rethinks the meth-
ods for the study of marriage and family． We should realize that one case may be complexity and connects with oth-
ers，and view the concepts of marriage in the history context．
Key words: liberty; love; 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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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Ｒesearch on a Third-party Evaluation of the Government Special
Funds for the People's livelihood

ZHENG Fang-hui LIAO Yi-er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640，Guangdong，China)

Abstract: The People's livelihood security is a basic function of public finance． And the performance of finance for
the People's livelihood mostly points to the governments' management and regulatory performance，pursuing the
governments' credibility． Based on a third-party position，a results orientation and public satisfaction orientation，

we implement an evaluation to the performance of 2012 Guangdong provincial special funds for the“Ten Practical
Issues”about the People's livelihood． Ｒesults show: its overall performance index is 0． 845，with the areas of“so-
cial security”ranking the first ( index 0． 906 ) and the areas of“expanding employment”at the bottom ( index
0. 771) ; and the public satisfaction score exhibits a contrast with the objective indicators． In fact，the government
special fund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confronts core issues with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which on one
hand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cess control and the results orientation，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using performance and the regulatory performance． And behind these，it is the financial sys-
tem and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government se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diversification，

and making the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shared by the people，it is very important and significant to promote the
third-party evaluation on the regulatory performance of public finance for the people's livelihood．
Key words: finance for the people's livelihood; special funds; regulatory performance; a third-party evaluation;

government credibility


